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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后，重庆载籍人口大量减少，土著纷纷逃亡，道

光《重庆府志》称，“巴郡经明季献逆之乱，故家乔木，荡然无存。 ”①为此，清政府

在四川实行了积极的移民政策。 一时间，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诸省的移

民在“趋富”心理的指引下，不畏旅途艰险，来到了重庆。

一、移民在重庆商业领域的活动

各省移民“四方云集”，“故客此者多以为家焉”[1]。 移民成为重庆的人口结构

中的主体部分。 道光年间，重庆朝天坊的烟户册显示，，从户来看，非四川籍贯的

外省移民占总数的 68%，而本省籍只有 32%；人口的数量方面，非四川籍的占总

数的 69%，本省籍的占 31%（见表 1，下页）。 这其中还有很多是非重庆府或非巴

县籍，真正的巴县籍居民在这两项中的比例仅有 25%和 24%。这完全印证了地方

志上的记载。 换言之，清朝中前期的重庆城区完全是一个由移民占主体的社会。
重庆具有极为优越的地理优势，地处长江、嘉陵江两江汇合之所，水陆交通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移民社会地方基层制度研究———

以巴县客长制为中心”（批准号：07JC770019）。
①道光《重庆府志·氏族志》页一百十二上。 因为清代重庆府与巴县是府县同城的关

系，这里提到的巴县县城当然也作重庆府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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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八达。 清朝中期以后， 重庆的商业十分繁荣，可

谓“千帆蚁聚，百物云屯。大川之利甚溥，外流不竭，内

源复裕。 ”[2] 牙行的开设也远多于四川其他地区，“巴

为泉货薮， 商贾丛集， 行帖一百五十有余， 十倍他

邑。 ”[3]移民的到来加快了重庆城市建设。 与其他内陆

城市不同，重庆的牙行大都由外省移民领贴开设。
从表 2 可以看出，清朝中期在重庆经商的人主要

是以江西、湖广、福建籍为主，而本省籍的行户数量很

少。 大量移民商人的到来在繁荣重庆经济的同时，也

带来了管理上的难题。 对某些不诚实守信的移民来

说，他们可以有意不遵守契约的约定，诈骗财货，远走

他处。 这给重庆地方商业秩序的维持带来了危害。
可以说，由于移民的流动性，在他们的商业往来

中，各种“放筏”行为屡见不鲜。 这些各式各样的商业

纠纷随着重庆越发繁荣的商业活动而变得更为突出。
其纠纷领域也不仅体现在买卖活动中， 在房屋转让、
租赁，劳资关系甚至各种商帮团体的纠纷中，都有移

民社会的特殊背景。

二、商帮间的纠纷

清朝时期重庆的商业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后，
在乾隆后期， 形成了各种以职业和地域为特征的商

帮。 与其他地方不同，清朝时期重庆的商帮具有很强

的籍贯特征，换言之，每一行业往往由一个或数个省

的移民所控制，具体情况见表 3。 这些不同省籍的商

帮随着同行之间因商业竞争而凸显利益的分化，各类

矛盾也因此接踵而至。
（一）商帮利益范围的争夺

在重庆的各类商帮，一般来说，都要承担一定的

差徭，商帮也以此为借口，划分商业 活 动 范 围（范 金

民，2009）。 在范围之内，拥有对某项商品或业务的垄

断权。 而这个范围边界的确定，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

过程。
清朝时期，重庆水运发达，嘉庆八年，在八省客长

的提议下，以朝天门为界，将在重庆营运的来往船只

分为三帮，分别为大河帮，由长江上游各州县船只组

成，包括泸州帮、合江帮、江津帮，等等；小河帮，由嘉

陵江上游各州县的船只组成，如合川帮、渠县帮、遂宁

帮、保宁帮，等等；下河帮，由长江朝天门以下各州县

的船帮组成，如宜昌帮、忠州帮、宝庆帮、归 州 帮，等

等。 三帮各设会首，对内加强管理，对外承办差务。 各

流域内船只的帮费、厘金由各帮分别征收。 在嘉庆白

莲教起义时期，军队调动频繁，兵差繁重，三帮在八省

客长的帮助之下都分别制定了应差规则及抽厘的条

规 [5]。 但三帮之间围绕着如何应差及由谁来抽取厘

金，相互之间的诉讼不少。
同行业的商帮由于不同的地域，商帮之间的竞争

十分激烈。 其实，重庆商帮之间的矛盾还不仅体现在

地域性特征上，也包括不同行业的竞争与矛盾。 重庆

的棉花铺，分新、旧两个棉花铺帮，双方一直因为各自

的业务范围和差务标准不明确而多次发生诉讼。 乾

隆四十六年，由巴县县令出面进行裁断，拟定章程十

条。 通过这个章程，新、旧棉花铺各有分工，新棉花铺

只弹新棉花、泡花、新花条子并办理军装及政府各衙

门的相关弹棉花的差务。 旧花铺只弹旧花卷子、旧花

表 1 朝天坊烟户册

资料来源：《巴县档案》6-3-161，以后凡是这种格式的注，均出自该档案，现藏于四川省档案馆。

表 2 嘉庆六年巴县分省牙行数目及承担情况

①

①清顺治二年，改明南直隶为江南省，治所位于江宁（今

南京）。康熙六年，分为安徽、江苏二省。此后仍习惯称此

二省为江南省。

表 3 清朝时期重庆的商帮情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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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子， 同时承办的差务要远少于新棉花铺。 并约定，
“新花铺不弹旧花卷子，而旧花铺不弹新花”，违者罚

戏一台，酒十席。 但此章程，对新、旧棉花铺内的工匠

没有进行约束，仅规定“新旧花铺工匠等，各弹各花，
不得紊乱程规”。 如果新花铺的工匠去旧花铺弹棉花

或旧花铺的工匠来新花铺弹棉花应如何处理，该章程

并未作明确的说明。 围绕着这一点，新旧花铺在嘉庆

二年、嘉庆十四年，多次发生诉讼[6]。
（二）商帮间的主雇纠纷

这里所讨论的主雇纠纷的主体的形式为雇主和

雇工所形成的“帮”或会。 在清朝时期的重庆，不仅商

人成立商帮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匠也成立了各式的

行会。 在此背景下，劳资双方的矛盾呈现出了另外一

种特色。
道光二十六年，重庆丝织业“机房”老板汪正兴、

许义全与工匠因工资多少发生纠纷。 汪正兴在重庆

开设机房，雇有工匠熊立富、廖兴发等人。 双方议有

规定，工匠工资“每钱一千合银六钱六分，定为钱价，
以给工资”，并约定“日后钱价无论高低，亦照合算，永

定章程”，也即是说，不管以后的银钱比价如何变化，
铺方都只是按一千文钱比银六钱六分的比率给匠方。
道光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匠方首事熊立富等人要求

提高钱对银的比例，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 在八省客

长的斡旋下，双方在重庆府庙商议，八省客长建议按

此前的规则办，遭到匠方的拒绝。 次日，匠方首事熊

立富召集机房工匠，在重庆土主庙商议，决定统一立

场，和铺方谈判。 在土主庙中，匠方内部还发生争吵，
熊立富等要求涨工资的工匠与不要求提高工资的陈

元盛、张定杰等人还发生肢体冲突，将其殴伤。 铺方

汪正兴等人知道此事后，立即向巴县官府报告，最后，
官方的判决如下： 钱银汇兑比例仍是按以前的标准；
匠方不能在土主庙随意集会，“把持生事”， 禁止匠方

成立行会，如若成立，铺方可以禀请官方要求解散；如

果匠方对工资标准不满意，铺方可以将其解雇，另外

雇请匠师，匠方不得从中阻拦[7]。
有时候，在政府的支持下，匠方也有胜诉的可能。

在重庆开设机房的湖广籍铺行中，工匠与铺主在工资

上存在着矛盾。 按照嘉庆以前的定规，铺主支付给工

匠的工资是以九二色为标准的白银。 嘉庆初年，在巴

县知县李苞任内，工匠不断地在药王庙集合，商讨要

提高白银成色，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于是匠方向县

令提出诉讼，要求改变此前的银色标准，由九二色改

为九四色。 虽然铺方强烈地反对这一做法，但在县令

的支持下，匠方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8]。

三、具有移民社会特色的商业纠纷的调处机制

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纠纷的调解方式，有学者认为

可以分为家族/宗族调解、乡邻亲友调解、中人调解、
乡绅调解等诸多方式 [9]。 参与调处的主体不同，其调

解的效力、范围、结果也不一样。 在清朝时期重庆特

殊的人口、家庭结构下，包括商业纠纷在内的民间纠

纷，其调处方式也有其独特的一面。
（一）社区、亲邻的调处能力

前面谈到，移民来重庆寻求发展，主要以单身或

核心家庭为单位移民而来。 这就决定了在发生矛盾

或纠纷时， 在传统社会中起作用的宗亲或邻里的调

解很难发挥效力。 移民在生活中遭遇各类纠纷时，更

多地选择告官，向正式的司法审判制度寻求援助。 道

光三年三月，垫江人姜占和为探望生病的母亲，因家

贫无盘缠，姜挑了 148 个篾桶，一路发卖作为路费。不

想刚进城，就被篾桶行匠人蒋门等人看见，称其紊乱

行规，将姜占和扭送到土主庙内，要其上会钱一千多

文，否则不许卖货，并没收了剩余的 120 多个篾桶及

身上的余钱。 姜占文在重庆，除了母亲，还有一位以

挑水为生的哥哥。 简单的亲属关系显然无法帮助姜

取回被篾桶行没收的财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
姜只得将蒋门等人告上了县衙，希望能够帮助他“追

还钱物”[10]。
社区、亲邻的调处失效还表现在调解家族内部的

纠纷上。 谭冠士兄弟，湖南人，在重庆合伙经营靛行

生意，后因行内账目不清，大哥谭冠士指控二弟欠他

白银六百余两，要求归还①。 又如吴世环，江西人，在

重庆开铺贸易。 陈锦山，吴世环的外甥。 乾隆四十九

年，舅甥二人合伙经营。 吴世环负责外出买卖，陈锦

山在铺内经营。 因陈经理不得法，“任意胡为，派费铺

本”，吴世环决定不再跟他合伙。 双方约定，尚未收回

的货款分别由卖货人收回，也就是所有外账均由吴世

环负责收账，而铺内卖出的货款由陈负责经受，双方

互不相干。 未想， 陈锦山利用他熟悉账目的便利，私

自将应由吴负责收的外账 20 多两白银收回了。 这引

起了吴的不满，双方发生口角，并引起冲突。 吴随即

向县衙提出了告状②。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 在移民社会的早期，

①《巴县档案》6-2-4659。
②《巴县档案》6-1-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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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关系并没有得以建立，“川民并不聚族而居”[11]，
亲邻关系也不是十分浓厚，这就导致民间的调解能力

较为薄弱。 移民在发生纠纷时，多直接向衙门提出诉

讼，寻求正式司法制度的帮助。
（二）八省客长的调处

相对于社区、亲邻调解的无效率，八省客长在清

朝时期重庆商业纠纷的调解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以至于有“影子政府”的说法。 八省客长是由

在重庆经商的湖广、江西、广东、江南、浙江、陕西、福

建、山西等省的移民在各自会馆的基础上自发成立的

会馆联合体， 主要负责不同省籍的移民之间日常事

务、经济往来活动的协调、斡旋 [12]。 在此，从以下几个

方面来看八省客长在商业方面的活动。
第一， 八省客长在调解商户之间纠纷方面的表

现。 商业纠纷是会馆民众间比较常见的冲突，当事双

方有多种解决方式，同省民众之间的冲突，往往由各

个会馆首事约集本省会馆其他德高望重之人，在各省

会馆内“集理”解决；而不同省籍民众间的冲突则由八

省客长出面解决。 若当事一方，对八省客长的调解不

服，则向县令提出诉讼。 一般情况之下，县令仍旧会

把卷宗交给八省客长，由八省客长继续调解，直至双

方心悦诚服。 八省客长在某种情况下，已经获得司法

调解的权力。 当然，这是在县令授权情况下产生的。
第二，调解商户与行帮之间的纠纷。聂广茂，江西

人，在重庆开点锡行店铺。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 1847
年）六月，正当聂广茂押运四包点锡回店铺的时候，被

铜铅行首人彭辅仁、熊伦厚拦住，质问他们为什么私

行贸易，不缴纳牙行厘金。 聂说他从未听说要交厘金

之事，不愿意缴纳厘金。 彭辅仁为此将聂告到巴县衙

门。 时任巴县县令余遂生在查阅旧有档案时，发现点

锡并未归入铜铅行，断令“仍照旧规，听客自便”。彭辅

仁不服，遂告到重庆府知府衙门，并提供更多的细节：
点锡最初附在广货行里， 乾隆三十二年 （公元 1767
年），广货行将“点锡归铜铅行”代 为 管 理，并 设有 公

秤，定下厘金的征纳标准，每包点锡取银一钱六分，并

立有字据。 重庆知府朱绍恩采纳了彭辅仁的说辞，令

聂广茂的点锡行以后每包缴纳厘金一钱六分。 聂广

茂不服，以“差难赔累，禀辞差务”为由，多 次 提 出 上

诉。 县令余遂生叫八省客长郑迎初等人进行调解，八

省客长证实彭辅仁等人所说不假，但考虑到聂广茂等

人所做的点锡生理，是自买自卖，和一般的商户不同，
遂提出折中解决方案，聂广茂仍按旧规向铜铅行缴纳

厘金，但每包的数额从一钱六分减到一钱。 八省客长

的这个方案得到了双方的认可，这个案子经过一年多

的来回，终于到此结束①。
第三，调解行帮与行帮之间的纠纷。 我们仍以前

面提到的重庆大小河帮围绕着厘金征收的诉讼纠纷

为例。 诉讼发生后， 八省客长积极参与调解斡旋，最

终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小河船只装载客货往大河上

游行走，帮结差费钱文归大河船首收取差钱；大河船

只装载客货往小河上游行走，帮给差费钱归小河船首

收取差钱”。 也就是说，不论船只属于何帮，只要他们

在大河或小河上运送货物，都应该分别由大河帮或小

河帮来抽取差钱。 此一诉讼遂最终解决。 在此后道光

二十五年、光绪二十年，三船帮还多次发生纠纷，也都

在八省客长的调解下，达成和解②。
八省客长参与调解并取得成功， 更多地是因为

政府授权结果，在巴县档案的相关卷宗中，经常会见

到巴县县令这样的批示：“令八省客长邀集妥议”[13]、
“邀 同 八 省 乡 长 商 议 ” ③、“仰 八 省 客 长 速 即 查 算 具

复”[14]等字样。 最后官方公布的解决方案大多以八省客

长提议的方案为蓝本，“务遵八省客长妥议章程”[15]。
（三）正式的司法介入能力

虽然按照我国的传统，“官厅接受诉讼时，若属于

民事或商事方面，必先试行调处，及和解绝望才下判

决。 ”[16]但在移民社会的商业纠纷特别是个体之间的

纠纷中，由于民间调处缺失，大量的商业诉讼没经过

民间的调解，就由原告直接上诉到衙门。 如何添锡与

秦世丰、蒙景和因佃房引发的案子。 何添锡在重庆有

铺面四间，佃给客商秦世丰、蒙景和开设栈房。 道光

五年，何添锡以银九百两将铺面卖给万寿宫，催促秦

世丰、蒙景和退佃搬家。 秦蒙二人以还有外账尚未收

回为由，拒绝搬家。 何添锡于是将秦蒙二人告到了县

衙。 最后县令裁决，秦蒙二人应该立即退佃，将铺面

还给何添锡[17]。 也正是在官方正式的司法制度的帮助

下，外来客商挽回了不应该有的损失 [18]。
在有些案子中，街邻在案发的初期，积极地参与

了调解，但并没有多少效果，原、被双方遂转向正式的

司法审理， 在衙门的判决下， 达成解决问题的办法。
龚双全从他人手中佃李广顺位于重庆临江坊的铺面

开设酒铺，因生意不好，亏本银三百余两，决定邀人合

开。杨大通不愿意，要求龚双全还清所欠租金后退佃。
龚双全屡投坊长、街邻理剖，都未见成效，最后告官，

①《巴县档案》6-4-564。
②《巴县档案》6-3-820、6-6-8643。
③《巴县档案》6-3-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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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的判决后，达成了解决的办法[19]。
有时 正 式 的 审 判 结果 并 不 支 持 民 间 调解 结 果 。

嘉庆二十四年，刘王氏佃铺房、坐房四间给刘福顺开

设煤炭铺，每年租金七两八钱，租金都是按时支付的。
在租房期间， 刘福顺曾经将房屋进行过简单的维修，
花费钱八十余千文。 道光十六年， 刘王氏准备退佃，
自己开设煤炭铺，刘福顺不允，于是请来坊长陈浩然

评理。 陈浩然鉴于刘福顺佃居多年，其间又出资翻修

过房屋， 希望刘王氏能够出银二十两作为退佃的赔

偿。 但刘王氏并没有接受陈浩然的调解，反以他们串

通一局为由，将其告上衙门。 最后，县令完全支持了

刘王氏的主张，刘福顺必须在三日内搬出，刘王氏也

不用给他二十两白银的赔偿 [20]。 县令的判决完全从法

律的角度来考虑， 和民间调解的立足点完全不同，以

致有不同的结论。
如同民间调解一样，官方的依法审判有时候也没

有得到确实地执行。 如前面谈到的李思纪一案。 当县

令传票审讯行户谢玉玺等人，保人陈国泰虽然和谢玉

玺一同居住，却声称找不到谢玉玺，意图使此案不了

了之。 即使有了明确的判决结果，当事人也经常屡判

屡犯。 这可以从新、旧棉花铺围绕着业务范围的纠纷

一案可以看出。 嘉庆十四年，新花铺会首鲍三顺因私

自弹旧棉花卷被旧花铺控于捕府， 由于证据确凿，鲍

三顺不得不“备酒设席”，表示不再弹卖旧花。 双方的

纠纷似乎已经解决。 第二年，新花铺依法炮制，以旧

花铺匠人“在街滥规，擅弹新花新絮”为由，状告旧花

铺违规。 双方为此多次出庭，在衙门交锋一年有余也

没有都能接受的结果 [21]。

四、结 论

在清朝时期的重庆，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及便利

的交通条件，形成了以移民为主体的人口结构，这使

得在清朝时期重庆的商业纠纷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社

会其他地方的某些地方性特色。 这表现在以宗族、社

区内部调处机制的无力，许多个体移民之间的商业纠

纷往往没有经过民间的调解而直接进入了正式的司

法审判程序，并依靠官方的宣判而获得解决。
同时，在商帮之间的纠纷中，八省客长却每每参

与调解并经常取得成功，邱澎生（2009）认为，“十八、
十九世纪重庆地方司法官员确实较常命令八省客长

协调纠纷与调查案情，这种公开借重民间团体协助解

决司法案件的情形，在同时期的苏州城商业纠纷案例

中则极难看见”， 并把此一现象的原因归因于重庆是

座特殊的“河港移民型城市”。 换个角度来看，八省客

长其实在清朝时期的重庆扮演了 “次政府” 的角色。
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其实和清朝时期重庆社会经济

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重庆是由移民构成的城市，传统

的权力网络结构如家族、亲邻的影响还没有得以发育

成熟。 在此背景下，商帮在调处商帮的纠纷中往往能

发挥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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